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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案 释 纪
川机廉音 2024 年10月总第四十三期

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五日

“常修从业之德，常思贪欲之害，常怀律己之心”。集

团公司纪委每月推出一期线上廉政小课堂，通过“案例分享+

分析点评 ”的方式，以案释纪，以案释德，以案释法。希望

各位党员、干部认真学习、深入思考，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

底线。让廉音阵阵入耳入心，清风相伴携手同行。

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，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。党

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

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，对加强金融监管、维护金融安全

作出重要指示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是金

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，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，必须牢牢抓

住“管住人、看住钱、扎牢制度防火墙”三个关键，注重堵漏洞、

强弱项，切实增强金融体系韧性，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

利推进。

但是，总有部分人员，在学习教育、腐败治理后记性变差、

胆子变大，想着“靠金融吃金融”，妄想以“擦边球”来“玩钞票”，

最终走向腐败深渊。下面列举四个金融行业警示案例，希望大

家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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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：中国人民银行原党委委员、副行长范一飞受贿一

案。

范一飞，男，出生于1964年8月，江苏泰兴人，1991年6月

加入中国共产党（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）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

学专业毕业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硕士，高级会计师。

1993年至2022年，范一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以及职权或者地

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，为

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贷款融资、业务承揽、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

供帮助，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

民币3.86亿余元。

2023年6月，范一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。

经查，范一飞丧失理想信念，背弃初心使命，政治意识淡漠，

对抗组织审查，大搞迷信活动；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长期

违规接受宴请、旅游、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安排，违规参加公款

宴请、收受礼品礼金、出入私人会所；在职务安排、岗位调整

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；为官不廉，纵容亲属不实际工作而获

取薪酬，搞权色交易；违规干预、插手执法活动；道德败坏，

家风不正；毫无纪法底线，胆大妄为，“靠金融吃金融”“以钱

生钱”，长期以“投资”为名大搞权钱交易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

在贷款融资、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，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。

范一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工

作纪律和生活纪律，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，且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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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、不收手，性质严重，影响恶劣，应予严

肃处理。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监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等有关规定

和受贿数额特别巨大，犯罪情节特别严重，社会影响特别恶劣，

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，论罪应当判处死刑。鉴

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

部分受贿事实，认罪悔罪，积极退赃，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已

全部追缴，具有法定、酌定从轻处罚情节，对其判处死刑，可

不立即执行。同时，根据范一飞犯罪的事实和情节，决定在其

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，终身监禁，不得

减刑、假释。

案例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刘连

舸受贿、违法发放贷款一案。

刘连舸，男，出生于1961年5月，吉林永吉人，研究生学历，

经济学硕士，高级经济师，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。刘连舸在中

国进出口银行、中国银行等机构担任主要领导期间，为相关单

位和个人在贷款融资、项目合作、人事安排等事项上提供帮助，

非法索取、收受财物1.21亿余元。此外，刘连舸在2017年底至

2020年初担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、副董事长、行长和

中国银行党委书记、董事长期间，明知相关企业不符合发放贷

款条件，违规推动向相关单位发放贷款33.2亿余元，造成本金

损失1.9亿余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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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10月7日，刘连舸被开除党籍和公职。

2024年2月19日，山东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，等待刘连

舸的，将会是法律的严厉制裁。

案例三：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、副主席

蔡鄂生受贿、利用影响力受贿、滥用职权一案。

蔡锷生，出生于1951年，如今已经73岁高龄，一直以清廉

形象示人，在2017年的一次大型论坛上，他公开发出“北京的房

子我根本买不起”等言论。然而，2006年至2021年，蔡鄂生利用

担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、副主席等职务上

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为相关单位和个人

在融资贷款、业务承揽、职务提任等事项上提供帮助，直接或

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，共计折合人民币4.07亿余元；2018

年至2021年，蔡鄂生利用曾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

委委员、副主席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通过其他国

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，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股权转让、融

资贷款、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，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

收受财物，共计折合人民币1.1亿余元；2010年至2013年，蔡鄂

生在担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、副主席期间，

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在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徇私舞弊，

滥用职权，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。

2023年12月29日，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原

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、副主席蔡鄂生受贿、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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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影响力受贿、滥用职权一案。鉴于蔡鄂生到案后，如实供述

全部犯罪事实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

事实，部分受贿系犯罪未遂，认罪悔罪，积极退赃，大部分赃

款赃物已追缴到案，具有法定、酌定从轻处罚情节，决定在其

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，终身监禁，不得

减刑、假释。

案例四：光大集团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唐双宁贪污、受贿

案。

唐双宁，出生于1954年10月，辽宁北镇人，在金融领域工

作多年。2023年7月，官方通报其被查；今年1月，官方通报其

被开除党籍。据悉，2003年4月，唐双宁利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

银行监管一司司长职务上的便利，将其保管、使用的价值人民

币301.5万元公共财物据为己有。2000年至2017年，被告人唐双

宁利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一司司长，中国银行业监督

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、副主席，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

记、董事长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等

职务上的便利，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职务调整、贷款获取等事

项上提供帮助，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

1102万余元。

2024年9月25日，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

审理唐双宁贪污、受贿一案。庭审中，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

据，被告人唐双宁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，控辩双方在法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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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，唐双宁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

罪悔罪。庭审最后，法庭宣布休庭，择期宣判。

今年，全党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，大

力组织开展党纪学习教育，就是为了引导党员干部学纪、知纪、

明纪、守纪，督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，公正用权、依法

用权、为民用权、廉洁用权。作为从业人员，无论我们身处何

种行业、身居何职，都应该把遵规守纪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

时刻保持政治定力、纪律定力、道德定力和抵腐定力，做到自

觉、自律、自省，成为自信、自立、自强的新时代合格党员。

四川工创党支部供稿

2024年10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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